
黑龙江省关于支持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的若干政策措施

经省政府同意，由省知识产权局于 2023 年 6 月印发，旨在推进《黑龙江省高价值发明专利

培育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实施，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具体内容如下：

1. 支持专利奖获奖项目：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给予 50 万元、

20 万元和 10 万元奖励；对获得黑龙江省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和 5 万元奖励。

2. 支持开展专利导航：每年补助不超过 5 个省级专利导航项目，竞争性给予每个项目 30 万

元补助。

3. 支持建设企业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对新认定的企业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给予

50 万元补助。

4. 支持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分别给予 30 万元、25
万元奖励；对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试点企业、培育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奖励。

5. 支持开展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集中托管：对组织 50 家以上中小微企业实施知识产权集中

托管的园区，竞争性给予 20 万元补助。

6.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开展高价值发明专利培

育项目，竞争性给予每个项目 50 万元补助。

7.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术就地转化：对省内高校、科研院所许可、转让给本省企业

超过 20 件专利的，每家奖励 10 万元；对省内企业获得省内高校院所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按

实际支付金额的 2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8. 支持建设知识产权运营机构：面向多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建设，竞争性给予每

家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

9. 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未引入融资担保机构的企业，给予专利权、商标权

质押部分对应利息 50%的贴息补助；对引入融资担保机构的企业，给予评估费、担保费各

50%的补助，每家企业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10. 支持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对完成专利产品备案并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品，且密集

型产品数量达到 10 件以上的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

11. 支持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对企业通过 PCT 途径申请国外专利并获得指定国专利授权的，

给予每项授权国外专利 2 万元补助，对基于同一件 PCT 专利申请的补助最多不超过 5 个指

定国。

12. 支持专利代理机构提质扩量：对代理省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度增幅 20%以上且发明专利



授权量前 10 位的本省专利代理机构给予 20 万元奖励；对签约新考取或引进省外专利代理师

的专利代理机构，给予 1 万元/人奖励。

13. 支持专利收费减缴：提高专利收费减缴备案审批效率，对符合条件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

权人，在 4 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审批手续。

14. 支持发明专利快速审查：发挥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用，装备制造和生物产业发

明专利 6 个月内授权，运用专利优先审查等政策，促进发明专利申请快速获得授权。

符合本政策措施，同时符合我省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按照从优、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

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